
在2019年总局本级监督抽检中，涉及我市1批次食品不合格。现将风险控制完成情况通
告如下：

一、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有限公司重庆北部新区商场销售的鲈鱼 活产品

（一）抽检基本情况。食品名称：鲈鱼 活，抽样单编号：GC19000000003332784，检
验结论：经抽样检验，氧氟沙星项目不符合农业部公告第2292号发布在食品动物中停止使
用洛美沙星、培氟沙星、氧氟沙星、诺氟沙星 4 种兽药的决定要求，检验结论为不合格，
购进日期：2019年5月9日。

（二）现场检查情况。重庆两江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该商场经营场所实施了现
场检查。经实地检查，该商场的进货记录显示，该批被抽检鲈鱼的供货日期为2019年5月9
日，供货数量为6.5kg。根据销售记录显示，该批鲈鱼的销售价格为36.51元/kg，货值金额
共计应为237.32元。除抽检2.96kg外，对外销售了3.29kg，销售加抽检6.25kg，其他自然损
耗0.25kg，实际销售货值金额共计为228.19元。至5月10日该批鲈鱼已经销售完毕。

（三）重庆两江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依法监督企业暂停销售、召回不合格产品、并
将该批次不合格活鲈鱼相关信息告知产品供应商。企业已主动暂停销售不合格食品。对已
销售不合格食品，企业主动采取召回等措施，已在商场信息公示栏粘贴召回公告。企业已
将该批次不合格活鲈鱼相关信息告知产品供应商。

（四）其他风险控制措施。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有限公司重庆北部新区商场立即开展
自查，问题原因正在调查过程中。

二、广大消费者如发现食品安全违法行为，可拨打市场监管部门12315热线电话投诉举
报。


